
始 兴 县 林 业 局
关于印发始兴县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

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的通知

县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

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现将《始兴县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

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制度》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始兴县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联席会议

（始兴县林业局代章）

2021 年 12 月 2 日



始兴县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门间
联席会议制度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认

真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广东省野生动

物保护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我县野生动植物保护工作的

组织领导和协调配合，严厉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等破坏

野生动植物资源违法犯罪行为，保护好野生动植物资源，切

实维护生物安全，根据《韶关市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部

门间联席会议制度》，特建立始兴县直有关部门间联席会议

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制度。

一、联席会议组成

召集人：陈尚福（县林业局 局长）

成 员：钟良海（县林业局 副局长）

黄一秋（县委政法委）

郭胜全(县委网信办）

白宜安（县公安局）

刘道城（县交通运输局）

钟国东（县农业农村局）

邓 斌（县市场监管局）

廖柏松（邮政始兴分公司）

联络员：陈邵隆（县林业局 自然保护管理股股长）

林书盛（县委政法委）

何小伦(县委网信办）



张锦武（县公安局）

何 威（县交通运输局）

钟小玉（县农业农村局）

刘 广（县市场监管局）

刘佩林（邮政始兴分公司）

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由县委政法委、县委网信办、县公

安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农业农村局、县林业局、县市场监

管局、邮政始兴分公司组成，如工作需要可以适当调整其成

员单位。

联席会议主持对重大事项的决策和指导，研究、审定联

席会议的职责及工作任务，审定成员单位责任。联席会议下

设办公室，负责日常开展工作，办公地点设在县林业局自然

保护管理股。办公室主任由钟良海同志兼任，副主任由陈邵

隆同志兼任。

二、主要职责及分工

研究贯彻落实中央、国务院、省委、省政府及市委、市

政府的各项决策部署，研究拟订对严重破坏野生动植物资

源，危害生物安全、生态安全问题的防范措施和政策，并推

动各有关部门组织实施；定期会商研判存在破坏野生动植物

资源违法犯罪的问题，研究制定打击非法猎捕、杀害、人工

繁育、出售、收购、运输、食用、经营利用、进出口活动等

违法行为的方案措施；统筹协调和指导各地、各相关部门落

实各项防范和打击措施；统筹发布涉及危害生物安全重大问

题和有关事件的信息，积极正确引导舆论。具体职责分工：



县林业局：牵头开展联合行动，组织开展野生动物栖息

地巡护值守和野生动物自然保护区执法监管，开展对野生动

物人工繁育、展演展示和经营利用单位的监督检查，依法依

职责清理整顿陆生野生动物交易、食用、经营利用场所和单

位。按职责分工依法查处非法猎捕、杀害、人工繁育、出售、

收购、运输、食用、利用野生动物案件，协调鉴定罚没标本、

网络非法交易信息和核定涉案标本价值，组织开展宣传教育

活动，配合相关部门加强对一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县委政法委：把野生动物保护工作作为平安韶关建设重

要内容，充分发挥平安韶关建设工作制度和机制的作用，推

进落实领导责任制，加强督导考核和相关法律政策研究。

县委网信办：配合做好网上宣传和网上相关舆情监测，

配合依法依规调查违法违规网站平台、账号。

县公安局：依法严厉打击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

生动物，非法狩猎，非法捕捞，非法收购、运输、出售珍贵、

濒危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犯罪行为，重点惩治有组织、成规

模、链条化的非法猎捕（捕捞）、非法贸易犯罪活动。

县交通运输局：组织开展针对物流企业落实实名制、货

物抽检抽查等制度的监督检查，配合林业、农业农村、公安、

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

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开展水生野生动物栖息地巡护活

动，加强渔业种质资源保护区、北江流域等重点区域非法捕

捞执法管理，开展对水生野生动物人工繁育、展演展示和经

营利用单位的监督检查，依法依职责清理整顿水生野生动物



交易、食用、经营利用场所和单位，按职责分工依法查处非

法猎捕、杀害、人工繁育、出售、收购、运输、食用、利用

水生野生动物案件，协调鉴定罚没标本、网络非法交易信息

和核定涉案标本价值，组织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配合相关部

门加强对一线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

县市场监管局：督促和指导市场开办单位、网络交易平

台落实野生动物交易管控责任，依法依职责清理整顿野生动

物交易、食用、经营利用场所和单位，按照职责分工依法查

处非法出售、收购、运输、食用、经营利用野生动物行为。

邮政始兴分公司：组织开展针对邮件快递落实实名制、

货物抽检抽查等制度的监督检查，配合林业、农业农村、公

安、市场监管部门查处非法邮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行为。

三、工作机制

（一）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县林业局，承担协调保护野

生动物的日常工作。联席会议领导小组成员按程序报领导小

组组长批准后，以联席会议办公室名义发文确定。

（二）会议召集。联席会议视工作实际要求召开全体成

员会议或专题会议。必要时可安排联席会议成员单位以外的

部门单位列席会议。全体成员会议、专题会议由联席会议负

责人召集，会议议题和出席人员由联席会议负责人审定。

（三）议题内容。上级部门和县委、县政府交办的工作

任务；涉及部门职能交叉，需部门协同处理的工作；各成员

单位向联席会议提出，需经联席会议协调解决的有关事项；

其他需要联席会议协商解决的问题。



（四）文件印发。联席会议议定事项以“会议纪要”“工

作简报”“督办通知”“报告”等印发。

（五）重大事项依程序报县政府审批。


	



